
新公司法修改内容解读讲座大纲（半天）

一、新公司法的修改背景及意义

二、完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

三、股份有限公司中引入授权资本制

四、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股、转让受限

股等类别股

五、允许公司根据章程择一采用面额股或者无面额股

六、允许公司按照规定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

七、规定简易减资制度，允许公司按照规定通过减少注册资本方式弥补

亏损

八、增加股东未按期缴纳出资的失权制度、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

九、允许公司只设董事会、不设监事会

十、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公司，

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不设监事会，设一名监事或不设监事

十一、保障职工参与公司民主管理，规定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公司，

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

表。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

十二、完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十三、强化股东知情权。扩大股东查阅材料的范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查阅会计凭证，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条件的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

允许股东查阅、复制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

十四、完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请求召集临时股东会会议的程序，完善股

东临时提案权规定，强化股东民主参与公司治理

十五、遏制公司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

益的，规定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十六、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按照股东出资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相应

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法律另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另有约定或者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十七、允许股东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提起代

表诉讼

十八、完善忠实和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

十九、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关联交易等的规范，增

加关联交易等的报告义务和回避表决规则

二十、强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维护公司资本充实的责任

二十一、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十二、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

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二十三、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

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二十四、新设公司登记一章，明确公司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

的事项和程序；同时要求公司登记机关优化登记流程，提高登记效率和便利

化水平。

二十五、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成果，明确电子营业执照、通过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公告、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召开会议和表决的法律效力

二十六、扩大可用作出资的财产范围，明确股权、债权可以作价出资

二十七、放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等限制，并允许设立一人股份有限

公司

二十八、完善公司清算制度，明确清算义务人及其责任

二十九、增加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制度，方便公司退出

三十、设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专章，将适用范围由国有独

资有限责任公司，扩大到国有独资、国有资本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

三十一、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强调国家出资公司中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的领导作用

三十二、要求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应当过半数

三十三、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

使监事会职权的，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

三十四、增加国家出资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

制度的规定



三十五、完善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根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

定》将国家发展改革委企业债券审核职责划入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删去国务

院授权的部门对公开发行债券注册的规定

三十六、明确公司债券可以公开发行，也可以非公开发行

三十七、将发行可转债的公司由上市公司扩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

三十八、增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效力的规定，增加债券受托管理人相

关规定

10、董事会需要在五项制度上发力

11、清晰完善国企董事会职权

12、提高外部董事履职能力与监督职能

13、完善新经营责任机制 ：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总体目标

14、经理层权力构建及清单完善

15、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16、企业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17、聚焦八大重点管理领域对标

18、完善国企大监督体系

19、国企激励方式方法多元化与改革

20、用工制度深化改革方向


